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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作業程序：
2.1. 輔導員於開學ISP會議中，調查學生輔具需求(或由學生會議前提出)，通知學生進行申請。
2.2. 學生填寫學習輔具需求評估表。
2.3. 輔導員收齊申請名單。
2.4. 輔具申請方式：
2.4.1聽障：輔導員收齊「大專校院及高級中等學校語言障礙學生溝通輔具自我需求評量表」，以Email傳送或直接寄送至輔具中心。
2.4.2肢障：輔導員收齊「高中職肢障學生學習輔具需求自我評估表」紙本資料，以Email傳送或直接寄送至輔具中心。
2.4.3視障：學生填寫「視障學習輔具需求評估表」，並由輔導員至視障輔具中心線上系統申請。
2.5. 輔具中心派專人到校評估：評估學生是否有學習輔具需求。
2.6. 召開輔具評估會議：輔導員通知學生與輔具中心專人會面，輔具中心專人評估學生需求，並判斷是否通過申請。
2.7. 輔具中心將輔具送至學校承辦單位：輔具中心專人評估通過後，輔具中心將輔具送至學校承辦單位，由學校承辦單位接收。
2.8. 承辦單位接收後：
2.8.1聽障：學生依輔具借用類別，分別簽屬「調頻輔具個人借據」或「溝通輔具個人借據」，並寄送至輔具中心，輔具中心回寄影本至校留存。
2.8.2肢障：學生簽署「大專校院及高級中等學校肢體障礙學生教育輔具中心輔具財產借據」（個人使用版），交由校方存檔；校方簽署財產借據（多人使用一項輔具版），回寄輔具中心存檔。
2.8.3視障：學生簽屬「大專視障學生輔具借用切結書」，並以mail回傳至輔具中心。
3.控制重點： 
3.1. 學習輔具申請方式，依各輔具中心規定辦理。
3.2. 輔具申請通過後，借據及切結書回寄及留存方式，依各輔具中心規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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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使用表單：
4.1聽障：大專校院及高級中等學校語言障礙學生溝通輔具自我需求評量表、調頻輔具個人借據、溝通輔具個人借據。
4.2肢障：高中職肢障學生學習輔具需求自我評估表、學生簽-大專校院及高級中等學校肢體障礙學生教育輔具中心輔具財產借據（個人使用版）、校方簽-大專校院及高級中等學校肢體障礙學生教育輔具中心輔具財產借據（多人使用一項輔具版）。
4.3視障：視障學習輔具需求評估表、大專視障學生輔具借用切結書。
5.依據及相關文件：
5.1. 身心障礙學生支持服務辦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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